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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瞳景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

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皇嘉”）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厦门瞳景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利润表、现金

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年 6月 27日出具了皇嘉

会审字[2025]HJ275276028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关于做好挂牌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

关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出具上述保留意见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为：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厦门瞳景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瞳景物联公司”）

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

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瞳景物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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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4年 12月 31日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年度合并及母公司的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1、技术服务类收入与成本的配比、技术服务类存货期初余额的准确性 

瞳景物联技术服务类存货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原值 40,175,626.78 元，

其中库龄在 1 年以上的有 11,532,465.60 元，2024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原值

11,006,103.29 元，其中库龄在 1年以上的有 1,420,284.76 元。我们实施了询

问、分析、检查、函证、存货监盘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但是由于瞳景物联技术服

务类业务未建立完善的成本核算制度，我们无法获取技术服务销售业务成本归集、

核算、结转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瞳景物联所结转的技术服务成本金

额是否与所确认的技术服务收入相匹配，无法确定技术服务类存货期初余额的准

确性。 

2、应收账款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 2、应收账款”所示，瞳景物联期末余额为

84,653,294.39 元，计提减值准备 19,401,968.99 元，其中账龄在 1 年以内的

37,874,904.11 元，1-2 年的 35,123,550.02 元，2-3 年的 7,023,537.15 元，3

年以上的 4,631,303.11 元。对于应收账款我们实施了函证、资料查验、期后收

款检查等审计程序，我们未能就可回收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

法判断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是否已充分计提。 

3、持续经营能力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12、短期借款”、附注“六、15、应付职工薪酬”、

附注“六、16、应交税费”、附注“六、17、其他应付款”、附注“六、18、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附注“六、22、长期应付款”所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31日，瞳景物联累计欠付职工薪酬2,978,233.96元、欠付各项税金910,384.91

元、税收滞纳金 106,199.00 元；逾期支付借款、融资租赁款(本息合计) 

47,325,009.52元，且己因不能偿付到期款项而被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领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宁德市交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福建永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姚香沿、苏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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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福武等债权人起诉；公司非受限银行存款余额为 872.56 元。前述情况表明瞳

景物联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瞳景物联虽然在财务报表附注“二、2、

持续经营”段落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未对改善措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做

充分披露。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瞳景物联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

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

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说明 

根据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

留意见的具体内容，公司董事会经过必要的审议和核查程序后认为： 

公司董事会对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 2024 年年报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正地反应了公司 2024 年年度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对董事会分析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日后的生产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瞳景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6月 30日 


